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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賴世芬

電話：(03)3322101分機7451

傳真：(03)3361097

電子信箱：065129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1月3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0500892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醫事服務機構辦理口腔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」(附件1)及衛生福利部104年11

月18日衛部心字第1041761770號函(附件2)(1050089269_Attach01.PDF、1050089

269_Attach02.PDF)

主旨：為利本市國小學童口腔健康保健業務推廣，轉知本府衛生

局提供國小學童「窩溝封填補助服務方案」相關訊息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衛生局105年11月2日桃衛健字第1050088413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近日接獲學校、民眾及診所詢問今年度是否仍有窩溝封填

補助服務方案及相關服務訊息，今(105)年度仍持續推行

，並依附件2說明，民眾於資格條件符合情況下，只須攜帶

健保卡、家長通知書、施作紀錄單，並提前與合約牙科醫

療院所約診即可申請施作服務。

三、旨揭服務方案其補助對象為：

(一)103年9月之後入學之國小一、二年級學童。

(二)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者、山地原住民鄉及

離島地區國小學童（施作年齡條件：72個月≦就醫年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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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出生年月≦108個月）。

四、本案倘有疑問，請洽（03）3340935分機2533衛生局尹芳

渝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、本市各私立國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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